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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及安全领导小组 

 

海洋学院正职领导是所在单位实验室的第一安全责任

人，分管实验室安全的副院长为单位实验室安全直接管理责

任人，学院其他领导负有关心、重视和配合本单位实验室安

全工作的监管责任。 

第一条 单位第一安全责任人和单位分管安全的责任人

主要责任包括：负责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定，

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和责任体系；制定本单位实

验室安全相关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及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

定期、不定期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详

见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》。各单位

落实至少一名正式教职工为专（兼）职实验室安全联络人员，

工作待遇由各单位落实。安全员负责协助本单位具体落实实

★ 



验室安全相关规章制度、做好日常安全检查、实验室人员（包

括学生）安全教育、实验室安全相关信息报送、实验室安全

事故应急演练及应急处理、危险化学品购买审批等日常工作。 

第二条  教学、科研公共实验室的主任或实验用房责任

教师为所在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对所在实验室安

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。各实验室应设专职或兼职的实验室安

全员，负责所在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，实验室安全员

须经过培训，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。进入实

验室学习或工作的师生员工为实验室安全的具体责任人。 

第三条  全面签署实验室安全协议。各单位正职领导代

表所在单位与学校签订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；实验室主任

或实验用房责任教师代表所使用实验室与各单位签订《实验

室安全责任书》；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员工与实验室主任

或实验用房责任教师所在实验室签订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。

确保实验室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位。 

第四条  各级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及人员应当依法依

规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危险源辨识、安全保

障建设、规章制度建设、安全队伍建设、检查整改和教育培

训等有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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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海洋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名单 

组  长：吴怀春 

副组长：李  琦 

成  员：郑凤霞、由雪莲、刘  豪、苏  新、胡  克、丁  旋、姜正

龙、王  睿、柳长峰 

保卫处值班室：82321007 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报警电话：82322110 

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办公室：82322920 

校医院办公室：82320057 

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：010-82519517 

火警电话：119 

报警电话：110 

急救电话：120、999 

 


